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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疫情肆虐，多行业遭遇空前危机；这一年，

我国的基本民事大法《民法典》颁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中树立起了一

座里程碑。身为婚家律师，我们关注疫情、积极抗疫；我们也关注立法动态及婚姻家

庭的和谐。据民政部官网《2020 年 4 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整年，全国登

记离婚的夫妻数量为 373.3 万对，比 2019 年的 404.3 万对略有减少。那么 2020 年，

作为另一种离婚途径，河南省基层人民法院的离婚诉讼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带着

问题，河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以 2020 年河南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

1912 份离婚纠纷判决书为样本，通过“数据+经验”的方式进行大数据分析，多维度

呈现离婚诉讼那些事儿，以期让大家更了解离婚诉讼，进而避开婚姻杀手，拥有美满

婚姻，共促家国和谐。

一、样本说明

本次大数据样本为 2020 年河南省基层人民法院 1912 件离婚纠纷判决书，其中判

决准予离婚的样本数量为 490 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样本数量为 1422 件。样本均来源于

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条件为：

案由：离婚纠纷

地域：河南

法院层级：基层法院

裁判日期：2020.1.1-2021.1.1

样本地域分布：开封 47 件，漯河 71 件，商丘 62 件，新乡 4 件，安阳 142 件，

洛阳 80 件，平顶山 36 件，濮阳 114 件，驻马店 184 件，鹤壁 15 件，焦作 63 件，许

昌 51 件，郑州 29 件，南阳 154 件，三门峡 81 件，信阳 12 件，周口 76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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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之痒真的存在吗

很多人说婚姻有七年之痒1，意指婚后第七个年头，婚姻进入危险期。那么，这

种说法是否客观呢？

根据 1912 件样本记载，原告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样本数量为 491 件，占样本总

数的 25.69%；原告年龄在 31-40 岁之间的为 810 件，占样本总数的 42.36%；原告年龄

在 41-50 岁之间的为 301 件，占样本总数的 15.74%；原告年龄在 51-60 岁之间的为

100 件，占样本总数的 5.23%；原告年龄在 61 岁以上的为 30 件，占样本总数的 1.05%。

1
该词最早来源于 1955 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七年之痒》

https://baike.baidu.com/item/1955%E5%B9%B4/109956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BD%B1/3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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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12 件样本对涉案婚龄的记载，结婚 5 年以内的为 199 件，占样本总数的

10.41%；结婚 6-10 年的为 256 件，占样本总数的 13.39%；结婚 11-15 年的为 185 件，

占样本总数的 9.68%；结婚 16-20 年的为 69 件，占样本总数的 3.61%；结婚 20 年以上

的为 110 件，5.75%；样本不显示婚龄的为 1093 件，占样本总数的 57.16%.

1912 件样本中，显示子女年龄的样本数量为 379 件，其中，子女 5 岁以下的为

80 件，占 379 件样本总数的 21.11%；子女 5-10 岁的为 171 件，占 379 件样本总数的

45.12%；11-18 岁的为 128 件，占 379 件样本总数的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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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维度的数据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即离婚的主力人群集中在 30-40 岁的

夫妻中，他们的婚龄为 5-10 年，子女年龄为 5-10 岁。而当事人 40 岁以后起诉离婚的

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态势。如果我们将“七年之痒”扩大解释为婚姻的危险期，

以上数据肯定了婚姻中确实存在“七年之痒”。当婚姻经历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趋于平

淡，如果夫妻不重视经营，婚姻确实会进入危险期。之后，婚姻的稳定性增强。但根

据样本记载的婚龄信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20 年以上婚龄起诉离婚的人数比

16-20 年婚龄的人数要多，这与律师在司法实务中接触的现象一致。这个群体的孩子

已经成年，父母因年老或去世对他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摆脱了家庭责任的桎梏，

他们不再隐忍不满意的婚姻，开始追求新生活，导致婚姻进入了第二个不稳定期。

三 、男人更爱提离婚吗

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性在婚姻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最早在西周

的《大戴礼记·本命篇》就有“七出、三不去”的记载，即在七种情形下，男性可以

随时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即使时代已经来到 21 世纪，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应该还是

男性更容易对婚姻说不。但是 1912 份样本中，男性原告的数量仅为 373 人，占样本总

数的 19.51%；而女性原告的数量为 1512 人，占样本总数的 79.08%；判决书不显示原

告性别的为 27 件，占样本总数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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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数据可知，女性为发起离婚诉讼的主力军。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所做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一文对于原告性别的统计一致（女性占

73.40%）。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为，首先，女性经济独立性增强。当女性不

再需要依赖男性生存时，其对生活模式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对婚姻质量也就有了更高

的要求。经济独立的原因在于女性走进了职场。但她们还要承担传统意义上妻子和妈

妈的角色定位中“理应”承担的家务劳动。与公婆共同生活的，还要面对婆媳矛盾。

如果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凑合，选择主动提出离婚，追求想要

的幸福人生。第二、女性思想逐渐解放。现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更多女

性从传统守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不再一味的认为离婚丢人、令人耻辱。她们敢于直

面失败的婚姻，通过诉讼理智处理离婚相关事宜。第三、《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反家暴法》等维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让诸多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

的女性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上述因素均使得女性有勇气、有底气

正视自己的内心，主宰自己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当然，

无论男方女方，当感情未彻底破裂，仍有和好可能的，我们依然建议夫妻双方多给予

对方理解与包容，勿轻易选择用离婚解决婚姻问题。

四、揭开婚姻杀手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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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根据

1912 份样本记载的起诉离婚原因，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感情不合、分居和家庭暴力。其

中，涉及2感情不和的为 1687 件，占样本总数的 88%；涉及分居的为 940 件，占样本总

数的 49%；涉及家庭暴力的为 506 件，占样本总数的 26%.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感情

不合是婚姻稳定的最大杀手。出轨、家暴并非是导致离婚的罪魁祸首。这种现象一方

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婚姻质量的关注和对高品质婚姻的追求，同时也反映出了部分婚姻

成立草率、婚前了解不充分、夫妻感情基础差的社会现实。

此外，起诉离婚的原因中，排第二位的是分居。几乎一半的离婚诉讼当事人存在

分居现象。《民法典》实施后，其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新增了一种法院应裁判离婚的情形

即“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

当准予离婚”。可以预测，之后诉讼离婚的原告会更多的适用分居这一情形。

起诉离婚的原因中涉及家暴的样本占比 26%。单纯看数字似乎并不惊人，但细思

极恐。四分之一的家庭疑似存在家暴。而且因为本报告分析的是夫妻诉讼离婚的情况，

但在我们国家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离婚方式为登记离婚，即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离婚

登记手续来解除婚姻关系。这部分数量更大的离婚群体也存在家庭暴力的现象，但并

不在本报告统计之列。此外，即便是诉讼离婚，部分家暴受害人不敢或者不愿说出被

家暴的事实，故而也未纳入本报告的统计之列。综合以上，在真实生活中，存在家庭

暴力的家庭占比高于 26%. 反家庭暴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6%”这一数字也蕴

藏着积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婚姻中有这么一群家暴受害人不再一味隐忍，敢于提

起离婚诉讼选择离开保护自己。这就值得欣慰。

除此之外，起诉离婚的原因还包括出轨、赌博、吸毒、酗酒、婆媳不和、隐瞒疾

病等，但占比均不高。起诉原因的多样化显示出婚姻生活中林林总总的矛盾累积都有

可能对夫妻感情造成较大的杀伤力。这也再次给婚姻中的人们发出提醒，婚姻并不是

无坚不摧，它有底线、有边界，需要尊重和经营。

2
使用“涉及”一词的原因是很多样本的离婚原因并非单一原因，而是两个及以上的原因，故而为便于统计，凡是

涉及到某种原因的，都归入涉及这种原因的样本群体中。本报告中凡统计维度包含“涉及”一词的，均同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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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婚姻律师的存在感

1912 份样本中，双方当事人仅原告委托了代理律师的数量为 729 份，占样本总

数的 38.13%；仅被告委托代理律师的数量为 92 份，占样本总数的 4.81%；双方均未委

托律师的数量为 795 份，占样本总数的 41.58%；双方都委托了律师的数量为 296 份，

占样本总数的 15.48%。综合看，全部样本中原告委托律师的样本数共计 1025 件，委

托率为 53.61%，被告委托律师的样本数为 388 件，委托率为 20.29%.

从上述数据看，原告委

上述数据看，原告委托代理律师的占比较高，超出了总样本数的一半。这说明原

告对于律师在离婚诉讼中法律服务价值的认同。诉讼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离婚诉讼并

不例外，甚至因为它兼具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关乎未成年人或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涉及法律、情感和伦理道德，处理时需要综合考虑情理法的交融，故此处理起来更为

复杂。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认识到这一点，离婚诉讼时委托专业婚家律师提供帮助，既

能减少精力消耗，又能少走弯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现象彰显出当事人认

知水平的提升和婚姻法律服务市场的长足发展。

此外，上述数据也显示，被告委托律师的比例明显低于原告（53.61%：20.29%），

这说明原告对于诉求实现的要求远高于被告，希望借助律师的帮助提高自己胜诉的可

能性。而被告在委托律师这一事情上相对消极，原因可能是被告对于律师在诉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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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缺乏足够认同。同时也跟司法实践中的离婚诉讼尤其是第一次起诉的离婚诉讼中，

法院较为看中被告是否同意离婚的态度有关。上述因素都会导致被告委托律师的意愿

减弱。

六 、被告会参加诉讼吗

1912 份样本中，被告出庭参加诉讼的为 1188 件，占样本总数的 62.13%，未出庭

的为 714 件，占样本总数的 37.34%；另有 10 件未显示被告出庭情况。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离婚诉讼中被告缺席率较高。基于上文阐述的离婚诉讼的

特殊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对此类诉讼当事人的出庭作出了特别要求:

“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

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可见，原则上离婚案件双方均应出庭，

如果当事人不出庭，将给人民法院查明感情是否破裂带来困难，客观上会加大对司法

资源的消耗。

那么，样本中近四成被告不出庭的心理层面的原因大致有二：一逃避，二对抗。

很多当事人面对配偶的离婚请求，不知如何应对，索性不参加诉讼来逃避人生难题。

也有些当事人，属易对抗的类型，不接受被告身份，或者双方积怨较深、冲突较大，

这些都会导致被告不配合诉讼以显示对抗。其实，无论是消极逃避还是积极对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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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妥善解决婚姻问题的正确打开方式。面对婚姻矛盾，唯有发现问题根源并加以解

决才是正解。

七、被告不同意离婚法院就不判离吗

1912 份样本中，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数量为 490 份。其中，被告同意离婚的

有 176 件，占比 35.92%；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有 169 件，占比 34.49%；未显示被告态度

或被告未出庭的有 145 件，占比 29.59%.根据上述数据可知，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中

尽管有 34.49%的被告不同意离婚，但法院依然解除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可见，被告

的态度并非法院是否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更多情况下，法院需审查原告是否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有无和好可能。可见，离婚诉讼中围绕婚姻基础、

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全面举证非常必要。当

然，如果被告同意离婚，法院一般会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准予离婚，这种情况下，

法院对原告证据的考量会极大弱化。但本报告的样本中，有 1 件被告同意离婚但法院

仍判不离的样本，裁判理由是双方感情并未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司法对待婚

姻的态度：修复与挽救大于解体。但此种判法也引发了很多人对判决是否侵犯当事人

离婚自由权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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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起诉几次能判离

1912 件样本中，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有 490 件，占样本总数的 25.63%；判决不准

离婚的有 1422 件，占样本总数的 74.37%.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超七成的离婚诉讼判

决不准离婚，高出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所作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一

文公布的 2017 年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比例（65.81%）。显然 2020 年，河南省基

层人民法院对于离婚诉讼的裁判更为谨慎。具体原因可能与疫情有关。面对肆虐的疫

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作为社会组成单元的每一个家庭团结一致，全社会才能

精诚合作、全力抗疫，故而法院在解体婚姻时更为保守。但我们要对上述数据进行正

确理解，判不离的比率高达 74.37%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起诉离婚的成功率只有不到

三成，个案情况还需个案分析。

关于起诉次数。1912 份样本中，第一次起诉离婚的为 1274 件，占比 66.63%；第

二次起诉的为 513 件，占比 26.83%；第三次起诉的为 91 件，占比 4.76%；第四次及以

上起诉的为 12 件，占比 0.63%；未显示起诉次数的为 22 件，占比 1.15%. 从该组数据

可以看出，大体量的离婚诉讼集中在第一次起诉。起诉离婚的次数多少与样本数量的

大小呈负相关性。这可以说明起诉离婚的次数越多，离掉的可能性越大。更多相关信

息，还应着眼于对判决准予离婚的 490 份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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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490 份准予离婚的样本中，第一次起诉离婚的为 103 份，占比 21.02%；第

二次起诉的为 308 份，占比 62.86%；第三次起诉的为 64 份，占比 13.06%；第四次及

以上起诉的为 7件，占比 1.43%；未显示起诉次数的为 8份，占比 1.63%. 从该组数据

可以看出，第二次起诉准予离婚的样本数量占比最高。第一次起诉即准予离婚的，比

例也不低，占到准予离婚样本的五分之一。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第四次甚至更多次

数起诉的情况，但数量较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次起诉并非都判不离，第二

次起诉，判决离婚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并非百分百。大部分的婚姻可以三次诉讼之内

离掉。对于个别案件，如具特殊性，当事人即便四次甚至更多次数起诉离婚，法院仍

可能判决不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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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起诉次数并非已作废的《婚姻法》以及现行《民法典》婚家编明确规定

的认定感情破裂的标准，但是在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感情破裂的前提下，“多次起诉

且无和好可能”确实是司法实践中裁判离婚的理由。

九、法院是否准予离婚的理由

本报告 1912 份样本中，1422 份均判决不准离婚。理由较为相似，大致为原、被

告有感情基础，婚龄长，育有子女，原告没有感情破裂的证据，多经营婚姻会好转等

多个理由中的一种或几种。

490 份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中，法院准予离婚的理由中涉及被告同意离婚的为

166 件，占比 33.88%；涉及多次起诉未和好的为 333 件，占比 67.96%；涉及感情不合

分居满两年的为 286 件，占比 58.37%；涉及家暴的为 14 件，占比 2.86%；其他理由的

为 23 件，占比 4.70%.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七成样本存在两次及以上起诉的情况。被告同意离婚是

法院裁判离婚的重要依据，法院一般会尊重当事人对自己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此外，

还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就是司法实践中家暴的认定率较低。据统计，490 份准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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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样本中，起诉理由中涉及家暴的样本数量为 108 件，但本组数据显示被法院认定

存在家暴的仅有 14 件，以该 490 份样本为基数，家暴认定率为 12.96%.如果以 1912

份样本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家暴情形的样本数 506 为基数，家暴认定率仅为 2.77%.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大众的证据意识薄弱有直接关系。很多家暴的受害人不懂如

何留存家暴证据，比如以为一张受伤部位的照片即可证明家暴，实则不然，受害人除

了证明存在伤害还需证明伤害为加害人所为才能完成举证。加之法院对家暴的认定较

为严格，一般要求受害人证明存在较为严重的家暴或者多次家暴才能予以认定。这些

都导致司法实践中家暴认定率较低。在此，也提醒家暴的受害人一定要增强证据意识，

才能用法律更好地保护自己。

十、夫妻离婚分割什么财产

从上文可知，2020 年河南省基层人民法院对七成多离婚纠纷判决不准离婚。这

部分样本几乎不记载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以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进行本维度项下的

分析相对更为准确。490 份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中，不涉及财产的有 400 件，占比

81.63%；涉及财产的有 90 件，占比 18.37%，其中涉及房产的 32 件，涉及车辆的 18

件，涉及嫁妆的 11 件，涉及家具家电的 11 件，涉及保险的 4 件，涉及股票基金的 1

件，涉及公司股权的 1 件，涉及彩礼的 11 件，涉及投资款、存款、拆迁赔偿款等其他

财产类型的 3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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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离婚诉讼不涉及财产。这说明，样本中离婚主

力军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当然也存在其他可能性，比如原告因担心分割财产影响离

婚诉求的达成故而先解决离婚问题而不诉请财产分割，选择在离婚后提起离婚后财产

纠纷之诉等等。在诉请分割财产的样本中，涉及的财产类型主要是房产，车辆、存款，

嫁妆、家具家电，彩礼等。其中房产、存款，车辆等传统财产类型占比相对较高，保

险、股票、基金、公司股权等相对新型的财产类型在样本中较为少见，这与区域性经

济发展的程度有一定关联性。此外，根据上文分析，离婚的高发期是婚后 5-10 年，此

时离婚，男方仍要求分割或者返还结婚时给予女方的彩礼，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彩

礼对于男方家庭的负荷程度较高，同时也可以看出部分男性在离婚时对于经济止损的

强烈诉求。

十一、夫妻离婚财产怎么分

如上文所述，490 份离婚样本中涉及财产的样本数量为 90 件，其中，涉及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的样本数量为 81 件，涉及彩礼返还的为 9 件。在 81 件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的样本中，法院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平均分配的，33 件；照顾女方的，22 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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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男方的，5件；双方当事人愿意将财产给孩子的，2 件；原告主张另诉的，3 件；原

告放弃分割的，10 件；无法看出具体分割比例的，6件。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和往年一样，法院对于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

则依然是平均分配为主，其他方式为辅，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并在部分案件中照顾

女方。就照顾女方而言，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现行《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七条），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女方，本组的数据反映出了审判实践对该原则

的贯彻并不理想。

十二 、父亲更容易争取到孩子抚养权吗

现实生活中，鉴于很多男性创造财富的能力高于女性，加之误以为法院裁判孩子

抚养权时仅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能力，故而很多女性非常担心自己争取不到孩子的抚

养权。数据显示，本报告 490 份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中，夫妻仅有一个孩子，抚养权

归男方的有 127 件，占比 25.92%；归女方的有 111 件，占比 22.65%；两个孩子父母各

抚养一个的有 92 件，占比 18.78%；其他情形的有 160 件，占比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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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来看，夫妻有一个孩子的情形下，母亲取得孩子抚养权的占比略低于

父亲，但相差并不悬殊。两个孩子的情况下，法院裁判父母双方各抚养一个的情况较

为常见。这种分开抚养的裁判方式的确具有一定合理性，可以让父母双方都不至于完

全失去孩子的抚养权，满足了双方的情感需求，也有利于分担抚养压力。但也有很多

研究未成年人心理的人士提出，将两个孩子分开抚养并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司法

实践中，2 岁以下的幼儿抚养权一般判归母亲。对 2 岁以上的孩子抚养权归属进行裁

判时，法院会遵循最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能力、住

房条件、孩子的成长习惯等因素，而非仅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能力。统计维度里占比

32.65%的“其他”抚养方式包括将两个孩子判给父母一方、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由父

母轮流抚养或者孩子由祖父母、曾祖父母抚养等情形。

事实上，上述哪种抚养方式均不完美，相爱的父母共同抚养孩子才最有利于孩子

的身心健康。但如果父母离婚已成定局，在安排孩子抚养问题时，一定要真正将孩子

利益放在首位，不可将孩子作为争取利益的筹码或者报复对方的工具。父母不睦本身

已经伤害了孩子，万不可在离婚时再对孩子进行二次或多次伤害。

十三 、孩子抚养费判多少

490 份判决准予离婚的样本中，不涉及抚养费的为 197 件，无法明确具体支付标

准的为 54 件，可以明确月支付标准的为 239 件。这 239 件中，月抚养费 1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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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174 件，占比 72.80%；1000 元至 2000 元的有 6 件，占比 2.51%；2000 元至 3000

元的有 30 件，占比 12.55%；3000 元以上的有 29 件，占比 12.1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较多样本的抚养费标准在每月 1000 元以下，这符合河南为

农业大省，农村居民数量较大的省情。490 件离婚判决中有 197 件未判决抚养费，原

因可能为原告为提高争取到孩子的可能性放弃向对方索要抚养费，也可能是婚内未生

育子女，也有可能两个孩子各抚养一个，相互不支付抚养费等。此外，抚养费的支付

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判决方法也存在多样性，大部分按月、季度、半年或年支付，

也存在一次性支付以及以财产折抵抚养费等其他情形。

结束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

书记深刻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民法典》也将家庭文明建设纳入了调

整范围。作为婚家律师，我们希望通过宏观加微观地多维度剖析离婚诉讼，不仅让大

家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婚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高

大家经营婚姻、珍惜婚姻的意识，树立，良好的婚姻价值观，减少离婚现象。

本报告立足于河南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 1912 份离婚纠纷判决书。因样本并非法

院裁判的所有离婚纠纷判决书，故而无法做到百分百客观反映司法实践，但对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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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了解诉讼离婚的相关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另，鉴于法院上传判决书时出

于保护当事人隐私等原因对案件事实记载并不详尽，本报告仅作出以上维度的分析。

如有疏漏或者错误，欢迎指正。数据是客观的，分析是主观的，大家也可依据本报告

提供的数据做出自己的分析。

本报告为河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5 月份设立后第一次

组织婚家委成员进行的专业领域大数据分析。历经样本下载、筛选、研读、归纳、计

算、制表、起草、修订等程序，耗时近 3 个月，终成上文。在此，真诚感谢以下参与

律师的辛勤付出：付丽、李丽、赵卫萍、刘辉、郁君瑞、王向峰、郑艳、刘玲、张清

静、张巧丽、薄一峰、崔姝娉、郭俊梅、刘晓红、刘伟娜、董珂、孟庆元、赵雅卿、

周晓萌、宁艳、秦丽萍、赵晓冬、钟景前、李海洋、李耀杰、杨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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